
灵宝市农业农村局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
工作报告

2025年，农业农村局深入贯彻落实《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（2021 - 2025年）》精神，紧紧围绕服务保障“三农”工作中心，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，取得了明显成效。
一、主要工作开展情况
（一）健全政府机构职能体系。一是完善权责清单。全面梳理农业农村领域权责事项，明确权力边界和责任范围，完成了211项权责清单动态调整，确保权责一致，为高效履职提供了清晰指引。二是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。扎实推进政务服务事项“四级五十同”，81项事项全部进驻市政务服务中心。全面推行“一窗综合受理、后台分类审批、统一窗口出件”模式，截至目前共办理行政许可185项，群众满意度100%。三是优化法治营商环境。健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制度，通过建立检查事项清单、检查对象库、执法人员库，优化行政检查，杜绝随意检查、重复检查、多头检查，法治营商环境明显优化。
（二）健全依法行政制度体系。严格落实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，加强合法性审核，确保文件内容合法合规、合理可行。对现行规范性文件进行定期清理，及时废止或修订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的文件，维护了制度体系的严肃性和时效性。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程序，建立健全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风险评估、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相结合的决策机制。
（三）健全行政执法体系。一是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。严格执行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、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，确保执法行为公开透明、过程可追溯、决定合法公正。严格落实《河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裁量标准》《河南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》，规范案件办理和裁量权运用，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。今年以来共办理行政处罚案件13件，未发生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案件。二是加强执法队伍建设。组织51名执法人员参加各类培训和学习交流活动，执法人员公共法律知识、专业法律知识培训考试，参培率、考试合格率均达100%。三是提升农业行政执法质效。开展“执法检查+合规指引”服务，引导群众合法生产经营；开展农业安全生产服务，指导农业主体及时发现安全生产违法风险隐患并及时整改；开展矛盾纠纷调解服务，重点加强农业投入品质量引发的矛盾纠纷调解；开展农业投入品“你点我检”服务，积极回应农业投入品经营、使用主体对农资产品的检测需求；开展企业信用修复服务，落实行政处罚决定书、信用修复告知书“两书同达”，指导企业完成信用修复工作，实现“应宣尽宣”“应修尽修”。
（四）健全行政权力制约监督体系。建立健全执法监督机制，开展行政执法检查和案卷自查评查活动2次，加强对局内部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。同时主动接受人大监督、政协民主监督、司法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，积极配合做好相关工作。对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24件，认真办理并及时回复。通过政府门户网站等渠道，主动公开政务信息9条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（五）健全法治宣传教育体系。制定年度普法责任清单和普法计划，明确普法任务和责任分工。围绕宪法、民法典、乡村振兴促进法等法律法规，结合“中国农民丰收节・河南“赛会节”活动”等重要节点，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10次，持续推进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培育，累计培育示范户700余户。
[bookmark: _GoBack]
— 1 —

